[bookmark: _GoBack]《二道区贯彻落实“走遍长春·情暖春城”部署
集中开展消除城市环境“脏乱差”攻坚行动方案》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“走遍长春·情暖春城”行动部署要求，在2025年《关于深化“走遍长春”行动工作实施方案》开展的基础上，结合《长春市贯彻落实“走遍长春·情暖春城”部署，集中开展消除城市环境“脏乱差”攻坚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，在全区集中开展消除“脏乱差”攻坚专项行动。
一、工作目标
坚持问题导向，对当前城市环境中存在的“脏乱差”显性问题再聚焦，对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责任再落实，重点围绕住宅小区（含棚户区）、市容环境、园林绿化、公共设施（含路灯、排水、公交站、交通设施及架空线缆）、水环境和城市安全等6类显性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进行集中攻坚治理，彻底消除“脏乱差”，打造干净、整洁、规范、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。
二、实施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    八街一镇全面覆盖。
三、时间安排
第一阶段（集中攻坚阶段）：从8月15日开始，到11月15日结束，三个月时间。
第二阶段（长效治理阶段）：从11月16日起转为长期开展。
四、工作任务及分工	
本次消除城市环境“脏乱差”集中攻坚行动我区重点整治6方面39类问题，以整治清理类问题为主，修理类问题为辅，治理类问题整治按年初工作安排正常推进。 
（一）发现解决住宅小区（含棚户区）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）
1.针对生活垃圾落地滞留、装修垃圾收运不及时、杂物超标等现象，加大清理力度，建立定时清运机制，确保小区环境整洁。（公共区域：区城管局负责，有物业小区：区住建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，无物业小区：属地街镇负责）
2.全面清理堆放物、占道物、悬挂物，畅通小区道路和公共空间。（属地街镇负责）
3.彻底清除乱贴乱涂、非法广告，加强日常巡查，防止问题反弹。（区城管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4.整治毁绿种菜、毁绿搭建、圈占绿地等行为，恢复小区绿化景观。（区城管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5.依法拆除搭建的“三小”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维护小区规划秩序。（区城管局、区规资分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6.清理报废车、事故车等弃管车辆，规范小区停车秩序。（区交管大队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7.整治各类线缆凌乱、单元门破损、照明灯具不亮等问题，保障居民生活便利和安全。（属地街镇负责）
8.修复路面坑洼、裸土，提升小区道路通行条件。（区住建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9.清理枯枝死株、治理绿地裸土，加强小区绿化养护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（二）发现解决市容环境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城管局）
1.加强对再生资源点位车周边环境监管，杜绝可回收物落地分拣和堆放，整治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场址脏乱差问题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2.严格规范广告牌匾设置，拆除违规设置的广告牌匾、落地广告牌、一店多匾、橱窗字，清理非法广告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3.整治户外便民农贸市场脏乱差现象，加强市场经营秩序管理，确保按规定时间和范围经营。（区城管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4.清理乱堆乱放、露天烧烤、占道经营、占道修车等行为，维护市容秩序。（区城管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5.规范共享单车停放，及时清理乱丢乱停、破损失管的车辆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6.加大街路清扫保洁力度，降低街路尘土超标现象，及时清理垃圾杂物落地滞留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7.及时修复街路果皮箱破损，清理垃圾外溢，保持果皮箱整洁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8.加强移动式生活垃圾转运箱站、公厕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清洁管理，消除地面污渍、场内异味。（区城管局负责）
（三）发现解决园林绿化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住建局）
1.对街路绿化缺株断档、杂树死树、残桩枯枝、树道杂草、绿地裸土等问题进行全面整治，及时补植补种，加强养护管理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2.定期对绿植进行修剪，及时覆盖行道树穴，修补破损的树座篦子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3.加强公园内环境卫生管理，清理垃圾杂物落地滞留、乱堆乱放、毁绿种菜等问题，维护公园优美环境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（四）发现解决公共设施（含路灯、排水、公交站、交通设施及架空线缆）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住建局）
1.扶正歪斜的路灯杆，及时维修损坏的照明设施，保障夜间照明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2.补齐丢失、修复破损的井具，处理井口沉陷问题，确保道路安全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3.清理排水井和收水井周边垃圾杂物堆积，保障排水畅通。（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4.清洁公交站亭设施，修复破损部位，及时更新广告位，提升公交站亭形象。（区住建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5.重新施划老化、不清晰的道路交通标线，保障交通安全。（区交管大队负责）
6.整治各类架空线缆混乱无序、交叉、搭挂等问题，规范线缆铺设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7.清理通信铁塔及光交箱、电表箱（柜）占用人行步道现象，修复破损变形的箱（柜）体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（五）发现解决水环境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）
1.治理河流水体、公园水体、各类坑塘发黑发臭等问题，加强水质监测和治理。（区住建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2.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湖库爆发藻类、水体发绿、富营养化引起水华等现象，改善水体生态环境。（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3.及时清理河湖、河道存在的漂浮物、垃圾、粪污等，保持水体清洁。（区农业农村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4.严厉查处洗车、餐饮、施工工地等生产经营行为违法向河流水体、公园水体、坑塘、雨水篦子排放污水的行为。（区住建局、区城管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）
5.排查并整改雨污管网混错接（晴天雨水排口持续排水）、管网破损（路面塌陷、检查井冒溢）引起的污水跑冒直接入河等问题。（区住建局负责）
6.封堵非法排污口，杜绝直接向水体排污行为。（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负责）
7.加强对工业企业监管，严厉打击违法向水体偷排直排未经处理废水的行为。（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（六）发现解决城市安全方面问题（牵头部门：区应急局、区消防救援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场监管分局）
1.全面排查占用堵塞公共场所消防逃生通道、疏散照明和指示标识缺失损坏、消火栓违规遮挡、排烟罩油污清洗不及时、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、电线私搭乱接、电线易受损部位未穿管防护、电箱未设置防漏电保护装置、电箱周边堆放易（可）燃物品等各类消防安全问题，及时整改消除隐患。（区消防救援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2.检查部分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料（含天然气、液化气、液体燃料等）未设置燃气报警器、未设置灶具熄火装置、未设置液化气瓶自动可调压阀、在餐饮区和地下半地下违规使用存放液化气瓶、违规使用存放液体燃料等燃料安全问题，督促整改落实。（区住建局、属地街镇负责燃气领域；区消防救援局、属地街镇负责液体燃料领域）
3.确保电梯按时进行检验，保障运行安全。（区市场监管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4.在有限空间明显位置设置标识，加强安全管理。（区应急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5.严禁营业场所在营业期间违规“动火作业”，加强安全监管执法。（区消防救援局、区应急局、属地街镇负责）
五、工作模式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区级领导按照全区“走遍长春·情暖春城”攻坚行动包保街镇对象不变，各行管部门和属地街镇对应建立领导干部包保机制，自行安排时间，每周至少一次，采取实地走与随手拍的方式，走遍街头巷尾、居民小区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六、工作机制
（一）组织机制。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，相关副区长任副组长，相关部门和各街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区城管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日常调度协调，各部门积极参与，责任单位以属地街道办事处为主。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通报问题、研究对策、部署工作，对行动开展情况和取得成效进行统计分析，确保专项行动顺利推进。
（二）线下线上联动机制。线下方面，通过部门引导、社区宣传、志愿者活动等方式，发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，畅通“12345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方式，拓宽问题发现渠道。同时，组织机关干部、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问题并上报。线上方面，打通区城管信息平台与“12345”热线信息共享和业务衔接渠道，健全完善“走遍长春随手拍”微信小程序在全区体制内干部中的应用。安排专人负责线上平台的管理和维护，及时受理市民举报和反馈的问题，确保件件有落实、事事有回音。
    （三）督办机制。建立健全督办制度，对“走遍长春”中常规问题的解决情况，社区问题由所在街道督办，街道问题由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督办。各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建立问题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确保问题按时整改到位。复杂问题由区相关行管部门研究解决，解决不了的由区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会商解决，区政府督查室跟踪督办，必要时报请区政府高位统筹协调解决，确保“走遍长春”发现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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